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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做好 2025 年下半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
技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及部门：

根据《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鲁卫科教

字〔2023〕2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

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函〔2025〕52 号），现将 2025

年下半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结题范围

山东省卫健委组织立项的、已完成合同书约定的研

究内容和考核指标，需要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结题的项目。

二、结题要求

申请结题验收的项目须完成项目合同书约定的研究

内容及考核指标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，

填报信息须与签订的合同书保持一致，如遇工作调动以立项

时的项目承担单位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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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工作报告，包括项目实施过程、取得的主要成果、

创新点及不足等。

（三）研究技术报告，包括中文摘要、关键词、研究背

景、 研究方法、结果与分析、主要结论/讨论、参考文献、

附录等。

（四）研究成果，包括发表论文（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

的论著且见刊）、授权专利、获奖等。

（五）项目合同书。

（六）实验动物合格证明（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提供）。

（七）医学伦理审批报告等辅证材料。

结题材料应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，按统一顺序编排胶装

成册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《合同书》内容一般不予变更。

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，还需要提交《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

项目变更申请表》（附件3），按规定报省卫生健康委审批。

三、结题程序

项目负责人应于项目实施期满后下一年 6 月份前提交

结题申请，逾期不提交结题申请或连续两次结题不通过的，

项目终止。

（一）结题申请。项目结题须提交纸质材料，并通过“山

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管理系统”同步提交线上申请，确保

系统填报内容与纸质材料完全一致。请项目负责人将纸质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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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题材料（1份）由学院汇总后报送至学校科研处，科研处完

成材料审核及学校盖章后联系项目负责人进行系统线上提交。

（二）结题审核。山东省卫健委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

组织对申请结题的项目进行审核。符合结题要求的，予以结

题，并颁发结题证书。

（三）延期结题。因特殊原因申请延期结题的，项目负

责人 应于项目实施期满前 1个月提出延期申请，一个项目原

则上只能申请 1次，延期时间不超过 1年，按相关程序报批审

核。在项目规定时限内未完成研究任务且未提出延期申请的，

山东省卫健委有权终止或撤销项目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、各单位要加强对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的管

理， 强化伦理审查管理、医学研究登记备案、过程管理等，

指导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时完成科研任务。

（二）各市、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管理，认真

审核结题材料，存在验收文件、资料、数据弄虚作假等情况

的，结题验收不通过，记入科研诚信档案，在一定期限内暂

停项目负责人以及项目组成员科技项目等申报资格，并核减

相关市、单位的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等申报限额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结题材料应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，按统一顺序编

排胶装成册，确保签字、盖章齐全有效，同时对照山东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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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形式复核表（附件 4）做好形式审查，

与结题材料一并报送。不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，山东省卫健

委将直接退回，按照本次结题验收不通过处理。

（二）各学院须对结题材料严格审核，确保内容真实准

确，按要求报送《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 Excel 电子版。

（三）报送时间截止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1 点，

请各学院汇总后将上述材料汇总后报送至科研处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学校联系人：马凤君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771、18765802858

邮 箱：mfjwork@126.com

地 址：长清校区正楼 210 室

附件：

1.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申请书

2.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变更申请表

3.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汇总表

4.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结题形式复核表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2025 年 10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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